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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
 

 

黄院„2020‟43号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: 杨士恒 

 

 

关于开展 2020 年度固定资产清查盘点 
工作的通知 

 

全校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，及时掌握我校国有资

产存量的变动情况，确保账实相符、账账相符，依据财政部《行

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核实管理办法》（财资„2016‟1号）和《黄

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（黄院„2019‟95号）

等文件规定，根据学校 2020年党政工作要点安排，现对学校 2020

年度国有资产进行清查盘点，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1.清查基准日：2019 年 12月 31日为资产清查的基准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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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清查范围：学校所属部门占有、使用的固定资产。 

3.清查时间：2020 年 6 月 15日～2020 年 11 月 15日。 

（1）部门资产自查：2020年 6 月 15 日～2020 年 8月 31 日； 

（2）第三方资产复核查验：2020年 9 月 1 日～10月 31日； 

（3）汇总并上报清查结果：2020年 11 月 1日～11 月 15 日。 

4.清查步骤：学校各部门、各单位依据学校资产管理系统中

的数据，采取以账对物、以物对账的方式进行逐一查对盘点。根

据清查盘点结果，在学校资产管理系统中，对固定资产卡片内容

（使用部门、使用人、存放地点）进行修正、完善，对固定资产

卡片的自用、闲臵、其他（待报废、盘亏）使用状况进行标记。

国有资产管理处根据各单位固定资产清查盘点情况，委托第三方

机构采用全检和重点物资设备详检的方式，对固定资产清查盘点

情况进行复核。各部门、单位根据复核结果，形成本部门资产清

查报告（附件为清查盘点明细表），部门领导签字并盖部门公章

后于 2020 年 11月 15 日前报送国资处资产管理科。 

5.学校资产清查工作为本年度学校党政重点工作，校党委十

分重视，各部门、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资产管理第一责任

人。请各部门党政领导充分重视，安排一位中层副职直接负责，

由部门资产管理员、实验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组成本部门资产清查

工作小组，认真细致、保质保量做好本部门的资产清查工作。 

6.详细工作要求参见《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度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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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资产清查工作方案》。 

 

联系人：戴建锋、吴  鹏   

联系电话：0371-23658058   

 

附件：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2020年度国有资产清查盘点工 

作方案 

 

 

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     

2020 年 6月 2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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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 件 

 

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
2020 年度固定资产清查盘点工作方案 

 
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，及时掌握我校国有资

产存量的变动情况，确保账实相符、账账相符，依据财政部《行

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核实管理办法》（财资„2016‟1 号）和《黄

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（黄院„2019‟95号）

等文件规定，根据学校 2020 年党政工作要点安排，结合我校实

际，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。 

一、组织领导 

学校成立 2020 年资产清查盘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一组织

开展此项工作，成员由各部门、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组成。 

组  长：杨士恒 

副组长：荆旭春  戴建锋 

成  员：由各部门、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国资处资产管理科

科长组成。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国有资产管理处，由国资

处处长兼任办公室主任。 

各部门应按照学校 2020 年度资产清查工作的统一部署，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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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组织开展本部门的资产清查工作，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是本部门

资产管理的第一责任人。学校资产清查工作为本年度学校党政重

点工作，校党委十分重视。请各部门党政领导充分重视，安排一

位中层副职直接负责，由部门资产管理员、实验员和其他相关人

员组成本部门资产清查工作小组，认真细致、保质保量做好本部

门的资产清查工作。 

二、工作目标 

1.进一步摸清家底。摸清学校的固定资产使用状态，实行固

定资产动态管理，提高资产管理工作透明度，降低资产管理成本，

做到账实相符、账账相符，保证各使用管理单位固定资产的安全

性、完整性，提高资产利用率。 

2.完善信息系统。通过资产清查，进一步完善资产系统基础

数据库，实施动态管理，为加强学校资产管理工作提供数据支撑。 

3.完善管理制度。根据资产清查发现和暴露的问题，全面总

结经验，认真分析原因，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，健全

我校国有资产相关管理制度。 

三、清查盘点基准日、清查时间和范围 

1.基准日：此次资产清查盘点工作基准日为 2019年 12 月

31 日。 

2.清查时间：2020 年 6 月 15日至 2020 年 11 月 15日。 

3.清查范围：学校所属部门占有、使用的固定资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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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资产清查盘点的实施步骤及完成时间表 

本次国有资产清查分准备、部门自查盘点、资产核实、部门

清查汇总、总结报告、问题整改等六个阶段步骤进行： 

1.准备阶段（2020 年 6 月 1 日～6月 14 日） 

（1）学校成立固定资产清查盘点工作领导小组。 

（2）研究制定学校固定资产清查工作方案。 

（3）学校召开资产清查盘点工作动员及培训会，布臵相关

工作。 

2.部门自查盘点（2020 年 6 月 15 日～8月 31日） 

（1）各部门成立本部门固定资产清查盘点工作小组，指派

一名中层副职牵头负责，由部门资产管理员和相关人员组成资产

清查工作小组。在 6 月 17日前确定资产清查负责人和相关工作

人员，并将人员名单报送国资处资产管理科。 

（2）在 2020 年 8 月 30 日前，各部门根据实际占有、使用

的资产，采取以物对账、以账对物的方式进行逐一查对盘点，根

据清查盘点结果，在学校资产管理系统中，对固定资产卡片内容

（使用部门、使用人、存放地点）进行修正、完善，对固定资产

卡片的自用、闲臵、其他（待报废、盘亏）使用状况进行标记。

确保每项资产实物都进行了盘点，每项资产卡片信息都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。 

3.资产核实（2020 年 9 月 1 日～2020 年 10月 31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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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有资产管理处对资产管理系统中各单位更新后的资产信息进

行汇总和核实。学校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各部门、各单位上报结果

进行实地复核查验，对账实相符的固定资产进行粘贴资产条码，

对账实不符的固定资产进行稽核并记入清查工作报告。 

4.部门清查汇总阶段（2020 年 11月 1 日～2020 年 11 月 15

日） 

各部门、单位根据复核后的情况，形成本部门资产清查报告

（附件为清查盘点明细表），由部门主要领导签字并盖章后，于

2020 年 11 月 15日前报送国资处资产管理科。 

5.形成清查报告，上报清查结果（11 月 16日～11月 30 日） 

国有资产管理处组织起草全校资产清查盘点报告，上报学校

主管领导审核通过后，提交学校资产清查工作领导小组（11月

30 日前）。 

6.整改阶段 

资产清查结果报学校领导审阅，根据学校校长办公会和党委

会会议精神，布臵相关整改工作。存在问题的单位根据整改通知

单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。 

五、固定资产清查盘点工作方法 

1.部门资产管理员负责从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将本单位的

资产清单分发给资产具体使用人进行清点核对。 

2.资产使用人采用“以账对物、以物对账”的清点核对方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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盘点实物资产，保证自己具体使用的所有资产均被清点。针对资

产清单中信息有误（使用部门、使用人、存放地点、使用状况）

的提交部门资产管理员进行更正补充。 

3.部门资产管理员汇总并根据本单位所有人员的资产核查

结果，区别不同情况作如下处理： 

（1）账、物相符但资产信息系统数据不完整或发生变化的。

根据现有固定资产实际使用情况，在学校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使

用信息变动登记、资产调剂功能进行更正。 

（2）有账无物的，明确毁损、丢失、被盗等情况，除在资

产管理系统中进行盘亏标记外，还需在清查报告中逐项进行说

明。 

（3）无账有物的，明确实物具体使用信息，单独形成盘盈

资产明细表，由国资处资产管理科进行统一发布后，由其他部门

进行认领。 

学校资产管理系统中的具体操作步骤会组织统一培训，并在

整个清查盘点工作过程中，通过问题解答群进行协助指导。 

4.部门清查盘点工作小组对经清查拟作盘盈、盘亏的资产等

情况进行集体研究，查明原因、判定责任，相关情况必须在单位

清查工作报告中以相应文字分类说明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支撑材

料。 

5.各部门对账实相符的资产明确存放地点至具体房间，在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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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方机构核实、粘贴资产条码前不得擅自改变资产存放地点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1.加强领导。部门负责人应切实履行管理责任，分工明确，

落实到人，配备强有力的人员，保证本次资产清查结果真实可靠，

确保资产清查工作按时完成。 

2.精心组织。各部门要做好动员、宣传工作，并结合本部门

实际制定资产清查的具体实施方案，保证工作顺利完成。 

3.严肃纪律。各部门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如实反映本部

门资产管理情况和存在的问题，不得瞒报虚报。部门负责人对提

交的国有资产清查工作结果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法性承担责任。

对于资产清查工作中出现的违规违法行为，按照相关党纪党规、

法律法规处理。 

4.加强监督。各部门应及时上报国有资产清查工作进展情

况，资产清查工作领导组办公室对各部门国有资产清查工作进行

政策指导与监督检查，并对进展情况及时予以通报。 

 

 

 

 

 

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2020年 6月 2日印发 


